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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刂   舀

本标准第 1章 、第 2章 、第 3章 、第 4章 以及 5.10。3中 带
“
宜

”
字的内容、附录 A、附录 B为 推荐性

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等同采用 EN81闷 0:200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在 用电梯 第 sO部 分:提高在用乘

客电梯和客货电梯安全性的规范》(英文版)。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对 EN81司 0:2003做 了下列修改:
——本标准引言删除了 EN81沼 0:zO03引 言中与本标准无关的内容,因为其存在与否对本标准的

理解和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在本标准的

“
规范性引用文件

”
中,用国家标准代替了 EN81沼 0:2003的 “

规范性引用文件
”
中

对应的国外标准。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prEN81-71及 5.3内 容,因为该内容不适合我国国情。
— —

本 标 准 附 录 A的 A.1、 A。 2、 A。 3删 除 了 EN81沼 0:zO03附 录 A的 A。 1、 A.2、 A。 3中 不 适 用 我

国的内容,因为其存在与否对本标准的理解和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在本标准的

“
参考文献

”
中,用 国家标准代替了 EN81-80:zO03的 “

参考文献
”
中对应的国外

文件。

本标准的附录 A和 附录 B为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 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

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东芝电梯(沈阳)有限公司、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

限公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蒂森克虏伯电梯有限公司、苏州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东南电梯(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博林

特电梯有限公司、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许昌西继电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凤旺、庄欣、蒋灏、王志平、曾健智、陈秋丰、刘海婴、袁柳琴、庞秀玲、王伟峰、

薛季爱、郭贵士、魏山虎、马依萍、李振才、钱富全、王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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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由 于电梯的使用寿命比其他运输设各和建筑设备长,因此 ,这意味着已安装使用的部分在用电梯,

在其设计上、性能上和安全上落后于当前的技术水平,这些在用电梯需要进行改装以降低存在的风险,

满足本标准的安全要求。

o。2 本 标准将各种危险和危险状态归类,采用风险评价方法已对每种危险进行了分析;给出了逐步提

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正确方法,使其达到现今的安全水平;按照每种风险出现的频次和危害的严重程

度,识别在用电梯安全状况并确定应采取的安全措施;列出了各种高、中、低风险,提出了可分步采用的

降低风险的正确方法。

0.3 本 标准可在下列方面作为导则:

o 采 用基于风险水平(高、中、低)及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合理、切实可行
v的

方法,通过筛选过程

(参见附录 A)来 确定各自的实施程序;

ω 电 梯业主按照有关法规规定履行其义务;

o 电 梯维修组织和/或有关机构确定在用电梯的安全程度;

o 电 梯业主根据 0所 确定的在用电梯安全程度提高在用电梯的安全性。

o。4 附 录 B可 用来对在用电梯进行检查,确定危险类别和正确的安全措施。如果所识别的风险状况

不在本标准所包括的范围内,需按照 GB/T zO900-2007对 该风险进行评价。

注 1:“合理、切实可行
”
是指:“按照风险产生的伤害严重程度和消除或降低该风险的难度和费用来决定什么是合

理和切实可行。如果难度和费用很高,但是,经过认真评价风险后表明该风险并不高,则可不必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如果风险高,则不论费用多高,也应采取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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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规范

1 范 围

1.1 本 标准规定了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规范,目标是应用当前的安全技术使在用电梯达到新安装电

梯同等的安全程度。

注:由于建筑物设计状况等原因,完全达到当前的安全程度可能有因难。

1.2 本 标准适用于g
——曳引式或强制式电梯;
——液压驱动式电梯。

1.3 本 标准考虑下列人员的安全:

o 使 用者;

b) 维 护和检查人员;

o 位 于井道、机房和滑轮间外面(但在它们的最接近处)的人员;

Φ 被 授权人员。

1.4 本 标准不适用于:

o GB7588或 GB21240所 规定的驱动方式以外的电梯;

b) 提 升设备,如:链斗式升降机、矿井提升机、剧院升降机、自动吊笼、料车设各、施工升降机、船

用升降机、海上勘探和钻井平台及建筑维修的升降设备;

o 导 轨垂直倾斜度大于 15°的升降设备;

Φ 电 梯设备运输、安装、修理和拆卸期间的安全;

Θ 消 防操作期间的安全。

但是,这些在用设备安全性的提高可参照本标准的规定执行。

2 规 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7024— 2008 电 梯、自动挟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7588— zO03 电 梯 制 造 与 安 装 安 全 规 范 (eqv EN81-1:1998)

GB12265.1— 1997 机 械 安 全  防 止 上 肢 触 及 危 险 区 的 安 全 距 离 (eqv EN294:1992)

GB/T20900— 2007 电 梯、自动挟梯和 自动人行道 风 险评价和降低 的方法 (ISO/TS14798:

2006,IDT)

GB212如 -2007 液
压 电 梯 制 造 与 安 装 安 全 规 范 (EN81乇 :1998,MOD)

prEN81-21:2006 电 梯 制 造 与 安 装 安 全 规 范  运 载 乘 客 和 货 物 的 电 梯  第 21部 分 :在 用 建 筑 物

中 新 安 装 的 乘 客 和 载 货 的 电 梯 (Safety mles for the∞ nstructon and installation of lifts— ufts f。 r the

transport of persons and goods-̄ Part21:New passenger and goods passenger lifts in existing bui1d-

ings)

EN81-28:2003 电 梯 制 造 与 安 装 安 全 规 范  运 载 乘 客 和 货 物 的 电 梯  第 28部 分 :乘 客 电 梯 和 客

货 电 梯 的 远 程 报 警 (Safety mles for the∞ 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lifts— hfts for the transport of

persons and goods-̄ Part28:Remote alarⅡ 10n passenger and goods passenger lif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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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81-70:2003 电 梯 制 造 与 安 装 安 全 规 范  乘 客 电 梯 和 客 货 电 梯 的 特 殊 应 用  第 70部 分 :包 括

行 动 不 便 人 员 使 用 的 乘 客 电 梯 的 可 接 近 性 (safety ru1es for the∞ nstruction and instdlations of lifts—

Particular applications for passenger and good passenger lifts—
ˉ
Part70:AccessibⅡ ity to lifts for per-

sons including persons with disabⅡ ity)

EN81-73:zO05 电 梯 制 造 与 安 装 安 全 规 范  乘 客 电 梯 和 客 货 电 梯 的 特 殊 应 用  第 73部 分 :火 灾

情 况 下 的 电 梯 特 性 (Safety mles for the∞ 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hfts— Particular applications

for passenger and goods passenger lifts—
ˉ
Part73:Behaviour of lifts in the event of￡ ire)

3 术 语和定义

GB/T702⒋
-2008、

G 758卜 彡 面 3、GB212如 -2007、 GB/T20,on-2oo7确 走的 火及下列术语和

为在用电梯的

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被授权人员 Ⅱ

h

田 吧 仰 里 =LⅨ

3.2

在用电梯 ex

已投人使用的

3.3

电梯业主 m

主要风险,并应采月

4.1 所 涉及的主目

本标准所涉及

人 且

叩
黜

电梯运

1的所有

除或降硐

:险见表

由风险评价确

序 号 Ⅺλ偏赢 -/丿 ` 本标准中的

有关条款

1 存在有害材料 XJ卜 、\ / ' 5.1.4

2 残障人员接近受限制日F碘 / ' 5.2.1

3 平层准确度/平 层保持精讼惹 / 5.2.2

(略) \ /
5 在火灾情况下无控制功能或功能不齐

6 有孔的井道围壁 5.5.1.1

部分封闭的井道围壁过低 5.5.1.2

井道和底坑通道门的锁紧装置不完善 5.5.2

层门地坎下面的垂直表面不符合要求 5.5.3

井道下存在人员可到达的空间时,对重(平衡重)无安全钳 5.5.厶

对重(平衡重)运行区域没有隔障或隔障不符合要求 5.5.5

同一井道中各台电梯之间没有底坑隔障或隔障不符合要求 5.5.6.1

同一井道中各台电梯之间无隔障或隔障不符合要求 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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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

序号 危险/危险状态
本标准中的

有关条款

顶层和底坑空间不足 5.5.7

底坑通道不符合要求 5.5.8

底坑和滑轮间无停止装置或该装置不符合要求 5.5.9

无井道照明或照度不足 5.5.10

底坑和轿顶无报替装置 5.5.11

通往机房和滑轮间无通道或通道不符合要求 5.6.1

机房或滑轮间地面不满足防滑要求 5.6.2

机房内机器设备的间距不符合要求 5.6.3

机房和滑轮间内地面存在高度差或凹坑时无保护措施或不符合要求 5.6.4

机房或滑轮间内照明不符合要求 5.6.5

搬运设备的装置不符合要求 5.6.6

有孔的层门和轿门 5.7.1

层门固定部件不符合要求 5.7.2

门上的玻璃件不符合要求 5.7.3

带玻璃的滑动轿门或层门无避免拖曳儿童的手的保护措施或不符合要求 5.7.4

候梯厅无照明或照度不足 5.7.5

动力驱动门无保护装置或保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5.7.6

层门锁紧装置不符合要求 5.7.7

层门的开锁无专用工具 5.7.8.1

门锁附近的井道围壁有孔 5.7.8.2

滑动层门无自动关闭装置 5.7.9

层门的各门扇之间的连接不符合要求 5.7.10

层门的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 5.7.11

铰链层门打开时轿门可运动 5.7.12

轿厢面积超过规定 5.8.1

轿厢护脚板不符合要求 5.8.2

无轿门轿厢 5.8.3

轿厢安全窗锁紧装置不符合要求 5.8.4

轿顶强度不足 5.8.5

无轿顶护栏或护栏不符合要求 5.8.6

轿内通风不足 5.8.7

轿内照度不足 5.8.8.1

无轿内应急照明或轿内应急照度不足 5.8.8.2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无保护装置或保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5.9.1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无防脱绳或脱链保护或不符合要求 5.9.1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无防止异物进人的保护 5.9.1

电梯无安全钳和/或限速器或不符合要求 5.9.2

限速器绳无张紧装置或不符合要求 5.9.3



表 1(续 )

序号 危险/危 险状态
本标准中的

有关条款

曳引式电梯无防止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5.9。厶

电梯曳引机不符合要求 5.9.4、 5.12.1

液压电梯无防自由坠落、超速和沉降保护或不符合要求 5.9.5

对重(平衡重)由 2根 钢丝绳导向 5.10.1

无缓冲器或不符合要求 ' ` 5.10.2

无极限开关或不符合要求/ ` 5.10.3

轿厢和面对轿厢人口乡笄道壁之即 呸 砸 :不符合要荥
′

`̀ \ 5.11.1

轿 门和层门间的阃彳瓦圉h罗 榘 ` ` 5.11.2

无紧急操作系绋藻抻 求  ̀̀ 5.12.2

无截止阀 '〃  - ˉ  \ ` 5.12.3

无独立的启历 接蒯篑 ■ L ` \5.12。 4

无松绳/的仰H麴 胥或不符 i·12·5

无运转,,r-,能 /̀ 12.6

无低压伢护或 t符合要求 / Ⅺ 5.

防触电 “'' 守合要求,电 危不̈ 樊 5.

电梯驱 驹电动机没彳

胛
·

亠

囗
冖

5.

主开关 笺置 5.

无错相
卩 5, l

无轿顶 修 括 浏装置和停」 5.△ .2

无报警爿覃盛
<符 合要求

褊
k J

5,

机房和蚓 k 」 5 1座.座

无轿厢载荭享扌η或不符璀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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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 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

5.1 通 则

5.1.1 如 果未采用本标准规定的保护措施,所采取的其他保护措施应至少达到本标准规定的安全要求。

5.1.2 对 于本标准未包括的安全项目,应视具体情况进行风险评价。

5.1.3 对 于不能满足本标准要求且存在遗留风险或不能避免时,应在相应的部位采取相应的措施。

5.1.4 有 害材料(如:制动器的石棉刹车片、接触器的石棉垫、井道和层门的石棉覆层、机房的石棉覆层

等)应 由具有相同性能的其他材料代替(见 GB7588— zO03的 0.3.1和 GB21240— ⒛07的 0.3。D。

5.1.5 对 于特殊要求,如:可接近性、在火灾情况下的性能,应对建筑物的状况进行检查以确定哪些对

电梯来说是切实可行的。

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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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如 果按照本标准所述的某一种措施对电梯进行了改装 ,则应考虑对其他部件所产生的影响。

5.2 可 接近性要求

5.2.1 总 则

当在用电梯也供残障人员使用时,应符合 EN81彳 0要 求 ,且应视具体情况进行风险评价。

5.2.2 平 层准确度和平层保持精度

平层准确度和平层保持精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
——平层准确度应为±10mm;

——平层保持精度应为±20mm。

5.3 (略 )

5.4 火 灾情况下的电梯特性

当火灾情况下要求在用电梯有消防返回控制功能时,应符合 EN81彳 3要 求。

5.5 井 道

5.5.1 井 道围壁

5.5.1.1 当 井 道 的 封 闭 与 GB7588-2003的 5.2或 GB21240— zO07的 5.2的 规 定 不
一

致 时 ,如 果 符

合 GB12265.1— 1997的 4.5.2要 求 ,则 井 道 围 壁 可 以 是 有 孔 的 。

5.5.1.2 部
分 封 闭 的 井 道 围 壁 尺 寸 应 符 合

GB7588-2003的 5.2.1.2或 GB212⒋ 0— ⒛ 07的 5.2.1.2

要求。

5.5.2 井 道检修门、安全门和通往底坑的通道门

该门的锁紧装置及其电气安全装置应符合 GB zsBs— zO03的 5.2.2.2或 GB21240— zO07的 5.2.2.2

要求。

5.5.3 井 道 璧

每 个 层 门 地 坎 下 的 井 道 壁 应 符 合
GB7588— zO03的 5。 4.3或 GB21240— ⒛ 07的 5.4.3要

求 。

5.5.4 位 于轿厢、对重(平衡重)下面任何可到达空间的防护

如果轿厢、对重(平衡重)之 下确有人到达的空间,应符合 GB7588-2003的 5.5或 GB21240—

⒛07的 5.5要 求。

5.5.5 对 重(平衡重)隔障

对重(平衡重)的运行区域应通过设置在底坑中的隔障予以保护。隔障应符合 GB7588— zO03的

5.6.1或 GB21240— zO07的 5.6.1要 求。

5.5.6 隔 障

5.5.6.1 同
一

井 道 内 存 在 相 邻 的 电 梯 时 ,应 在 底 坑 中 设 有 隔 障 ,且 应 符 合 GB7588-2003的 5.6.2.1

或 GB21240-2007的 5.6.2.1要 求 。

5.5.6.2 同 一井道内装有多台电梯时,轿厢顶部边缘和相邻电梯的运动部件之间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o。5rn。

当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应 设置贯穿整个井道的隔障,并 应符合 GB7588-2003的 5.6.2.2或

GB21240— zO07的 5.6.2.2要
求 。

5.5.7 顶 层和底坑的空间

当顶部间距或底坑间距 g

D 对 于 在 用 曳 引 式 或 强 制 式 电 梯 ,不 符 合 GB7588-2003的 5.7.1,5.7.2和 5.7.3.3要 求 时 ;或

b) 对 于 在 用 液 压 电 梯 ,不 符 合 GB21240-2007的 5.7.1和 5.7.2要 求 时 ,

应 符 合 prEN81讫 l有 关 要 求 。

5.5.8 底 坑通道

底 坑 通 道 应 符 合
GB7588— zO03的 5.7.3.2或 GB21240-2007的 5.7.2.2要

求 。

5.5.9 底 坑和滑轮间的停止装置

底坑和滑轮间应设置有效的停止装置,该装置应符合 GB7588— ⒛03的 5.7.3.4和 6.4.5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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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12在 0— zO07的 5.7.2.5和 6。 4.5要
求 。

5.5.10 井 道照明

井 道 应 有 足 够 的 照 明 。 如 果 照 度 不 足 ,应 按 照 GB7588— zO03的 5.9或 GB21240— ⒛ 07的 5.9

要求设置照明。

5.5.1l 井 道内工作的人员紧急解困

如果井道内工作的人员存在被困的危险且没有提供逃脱的措施,应安装符合 GB7588-2003的

5.10或 GB21240— zO07的 5.10和
本 标 准

5.14.3要
求 的 报 警 装 置 。

5.6 机 房和滑轮间

5.6.1 机 房和滑轮间通道

应进行危险状态的现场评价 ,以使机房和滑轮间通道达到 GB7588— zO03的 6.2或 GB21240—

zO07的 6.2要 求的安全程度。

5.6.2 机 房和滑轮间地面

机 房 和 滑 轮 间 的 地 面 应 符 合
GB7588— ⒛ O3的 6.3.1.2和 6。 4.1.2或 GB21240— zOOz的 6.3.1.2和

6.4.1.2要
求 。

5.6.3 机 器设备的间距

机 房 内 设 备 之 间 的 间 距 应 符 合
GB7588-2003的 6.3.2或 GB21240— ⒛ 07的 6.3.2要

求 。

若不符合上述规定,则应按照 GB12265.1— 1997表 4对 运动部件进行防护。

5.6.4 机 房地面的高度差和凹坑

应进行危险状态的现场评价,以确保机房地面的高度差和凹坑部分达到 GB75镪 一⒛03的 6.3.2.4、

6.3.2.5或 GB21240-2007的 6.3.2.4、 6.3.2.5要
求 的 安 全 程 度 。

5.6.5 机 房和滑轮间的照明

机房和滑轮 间应有 足够 的照 明,如 照度不足 ,应 按 照 GB7588— 2003的 6.3.6和 6.4.7或

GB212幻 一zO07的 6.3.6和 6.4.7要 求设置照明。

5.6.6 设 备的搬运

应检查机房或井道中用于搬运设备的金属支架或吊钩 ,以确定其使用是否安全、安装的位置是否合

适以及是否有安全工作负荷的标记等。

5.7  污晏r刁环旧宪乔门

5.7.1 无 孔层门和轿门

按照 GB7588-2003的 7.1、 8.6.1或 GB21240-2007的 7.1、 8.6.1要 求 ,层 门和轿 门应是无

孔的。

5.7.2 层 门固定部件

每一层门的固定部件 (如 :固 定螺栓、层 门导向装置等)应 能承受 GB7588-2003的 7.2.3.1、

7.4.2.1或 GB21240— ⒛ 07的 7.2.3.1、 7。 4.2.1规 定 的 力 的 作 用 并 防 止 脱 轨 ,以 避 免 门 扇 坠 人 井 道 。

5.7.3 轿 门和层门玻璃的使用

应检查装有玻璃的层门和轿门,以确定所装的玻璃是否符合 GB7588一 ⒛03的 7.2.3.2、 7.2.3.3、

7.2.3.4、 8.6.7.2、 8.6.7.3和 8.6.7。 4或 GB21240— zO07的 7.2.3.2、 7.2.3.3、 7.2.3.4、 8.6.7.2、

8.6.7.3和 8.6.7。 4要 求 ,或 具 有 同 等 安 全 程 度 。 否 则 应 :

o 更 换 玻 璃 以 符 合 GB7588-2003附 录 J或 GB21240-2007附 录 J要 求 ;或

ω  玻 璃 门 扇 的 尺 寸 应 减 小 到 观 察 窗 的 大 小 ,即 :符 合 GB7588— zO03的 7.6.2a)或 GB21240—

2007的 7.6.2a)要 求 ;或

o 拆 下玻璃门扇代之以实体门扇;如果层门是手动开启的,应符合 GB7588— ⒛03的 7.6.2b)或

GB212幻
一

zO07的 7.6.2b)要
求 。

5.7.4 装 有玻璃的水平滑动轿门和层门

水 平 滑 动 的 玻 璃 轿 门 和 层 门 应 符 合
GB7588-2003的 7.2.3.6和 8.6.7.5或 GB21240— ⒛ 07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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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6和 8.6.7.5要
求 ,以 避 免 拖 曳 儿 童 的 手 。

注:所 采用解决方案应考虑国家建筑防火方面的有关规定。

5.7.5 层 站照明

层 门 附 近 的 层 站 照 明 应 符 合 GB7588— zO03的 7.6.1或 GB21240— ⒛ 07的 7.6.1要
求 。

5.7.6 动 力驱动的水平滑动轿门和层门防撞击保护

动 力 驱 动 的 水 平 滑 动 轿 门 和 层 门 应 装 有 符 合
GB7588— zO03的 7.5.2.1.1和 8.7.2.1.1或

GB21240-2007的 7.5.2.1.1和 8.7.2.1.1要
求 的 门 保 护 装 置 。

若在用电梯也供残障人员使用时,应符合 EN81彳 0:⒛ 03的 5.2.3和 5.2。遮要求。

5.7.7 锁 紧装置

所有层门锁紧装置应达到 GB7588— zO03或 GB21240— zO07规 定的同等安全程度。否则,应更

换 成 符 合
GB7588— ⒛ 03的 7.7或 GB21240— ⒛ 07的 7.7的

锁 紧 装 置 。

5.7.8 层 门的开锁

5.7.8.1 层 门 的 紧 急 开 锁 装 置 应 只 能 使 用 专 用 工 具 (如 :采 用 符 合 GB7588— 2003的 7.7.3.2或

GB212在 0— zO07的 7.7.3.2的 三 角 钥 匙 )。

5.7.8.2 层 门锁紧装置应不能被非授权人员从井道外面接近(如 :不能通过带孔的井道壁从外面接

近),以 防止故意的错误操作。

5.7.9 水 平滑动层门的自动关闭

轿门驱动的水平滑动层门,当轿厢在开锁区域之外时,如层门无论因为何种原因而开启,则应有一

种装置(重块或弹簧)能确保该层门自动关闭。

5.7.10 带 有多个门扇的滑动门

带 有 多 个 门 扇 的 滑 动 门 应 符 合
GB7588-2003的 7.7.6或 GB21240— ⒛ 07的 7.7.6要

求 。

5.7。ll 防 火层门

若建筑物需要层门具有防火性能,该层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相关要求。

5.7.12 与 动力驱动水平滑动轿门组合的铰链层门

仅当层门关闭后,轿门才能操作。

5.8 轿 厢、对重(平衡重)

5.8.1 轿 厢有效面积、额定载重呈

在用曳引式或强制式电梯轿厢有效面积应符合 GB7588— ⒛03的 8.2要 求,在用液压电梯轿厢有

效面积应符合 GB21240-2007的 8.2要 求。否则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如:
——减小有效面积;或
——仅限于由受过培训的使用者操作,并对在用电梯的预期使用进行有效控制。

5.8.2 人 员坠入井道的风险(轿厢护脚板)

轿厢应安装符合 GB7588-2003的 8.4或 GB21240— zO07的 8。遮要求的护脚板。如果不能实

现,则应符合 prEN81讫 1相 关要求(如 :安装伸缩的护脚板)。

5.8.3 无 轿门轿厢

无轿门轿厢应符合下列规定:

o 按 照 GB7588一 ⒛ 03的 8.6、 8.7、 8.8、 8.9和 8.10或
按 照 GB21240-2007的 8.6、 8.7、 8.8、

8.9和 8.10要 求安装动力驱动的轿门;或

b) 按 照 GB7588— zO03的 8.6、 8.7.1、 8.9和 8.10或
按 照 GB21240-2007的 8.6、 8.7.1、 8.9

和 8.10要 求安装手动操纵的轿门。

5.8.4 轿 厢安全窗的锁紧

若 轿 顶 配 置 了 轿 厢 安 全 窗 ,其 锁 紧 装 置 应 符 合 GB7588— ⒛ 03的 8.12。 4.2或 GB21240— zO07的

8.12.4.2要
求 。

5.8.5 轿 顶和安全窗的强度

轿 顶 和 轿 厢 安 全 窗 应 符 合
GB7588— zO03的 8.13.1或 GB21240— ⒛ 07的 8.13.1要

求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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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轿 顶上的防护

应对轿顶进行检查,以确保轿顶外侧边缘与井道壁的水平方向的距离不超过 0.3m。 否则,应满足

下列规定之一:

D 轿 顶向外延伸以使该距离不大于 0.3m;

b) 按 照 GB7588— zO03的 8.13.3、 GB21240— ⒛ 07的 8.13.3或 prEN81乇 1要 求 ,在 轿 顶 上 安

装护栏;

o 沿 整个井道的高度安装隔障以使自由距离不大于 0.3m。

5.8.7 轿 厢的通风

轿 厢 的 通 风 应 符 合 GB7588-2003的 8.16或 GB21240— zO07的 8.16要 求 。

5.8.8 轿 厢内的照明和应急照明

5.8.8.1 轿 厢 应 安 装 永 久 性 电 气 照 明 ,如 果 照 度 不 足 ,应 符 合
GB7588— zO03的 8.17.1、 8.17.2、

8.17.3或 GB21240— ⒛ 07的 8.17.1、 8.17.2、 8.17.3要
求 。

5.8.8.2 应 安 装 符 合
GB7588— zO03的 8.17。 4或 GB21240-2007的 8。 17.4要

求 的 应 急 照 明 。

5.9 悬 挂、补偿和超速保护

5.9.1 曳 引轮、滑轮和链轮的防护

应按照 GB7588-2003的 9.7或 GB21240-2007的 9.4要 求对曳引轮、滑轮或链轮进行防护。

5.9.2 电 梯的安全钳和限速器

所有在用曳引式或强制式电梯应安装由限速器触发的安全钳。

应检查安全钳与限速器联动系统是否匹配 ,并进行试验以确定该系统有效。否则 ,应对系统进行调

整(不应影响安全部件),当 不能进行调整时,应按照 GB7588— ⒛03的 9.8和 9.9要 求安装由匹配的限

速器触发的安全钳。

5.9.3 限 速器绳张紧装置

限 速 器 绳 张 紧 装 置 应 装 有

一

个 符 合
GB75gg— zO03的 9.9.11.3或 GB21240— ⒛ 07的 9.10.2.10.3

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 。

5.9.4 轿 厢上行超速和开门状态下轿厢 的意外移动

在用曳引式 电梯应满足下列规定 :

D 曳 引式 电梯应按照 GB7588— zO03的 9.10要 求安装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

b, 曳 引机应按照 5.12.1的 规定设置制动器 ;

⊙ 当 制动器和曳引轮之 间的故障是主要风险时 ,该 电梯应具有 防止轿厢开着 门意外上行或下行

的安全装置 ,或将该曳引机更换为符合 GB7588要 求的曳引机 。

注 1:对 上述 0至 0要 求,视具体情况逐项进行评定,考虑的具体情况如:三轴承曳引轮轴、制动器的设计、额定速

度、最大偏载、提升高度、现有的顶部间距、轿厢高度、减速比、蜗轮的设计、蜗轮的齿数、蜗轮的紧固、使用时

间和使用频次等。

注 2:以 下给出了防止轿厢意外运动的倮护措施指南:

ω 在 层站外检测层门未锁紧且轿门未关闭时的非拄制运行;

ω 最 迟当轿厢离开开锁区域时保护装置应被触发;

o 作 用于轿厢、对重、钢丝绳或曳引轮上;

Φ 使 轿厢在距层站不大于0.9m的 距离内停止运行;

o 轿 厢停止的减速度不大于 1g;

f) 要 求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释放 。

5.9.5 防 止液压电梯轿厢坠落、超速下降和沉降的保护

5.9.5.1 应 通过检查和试验来确定在用液压电梯具有防止轿厢坠落、超速下降和沉降的保护措施。否

则,在用液压电梯应按照 GB21240-2007的 9.5和 表 5要 求设置组合安全装置。

5.9.5.2 当 安 装 电 气 防 沉 降 系 统 时 ,该 系 统 应 具 有 GB21240-2007的 14.2.1.5所 要 求 的 自 动 返 回

底层端站的功能。

8



GB 24804-ˉ 200g

5.10 导 轨、缓冲器和极限开关

5.10.1 由 钢丝绳导向的对重(平衡重)

当对重(平衡重)仅 由 2根 钢丝绳导向时,该导向系统应 :

o 按 照 GB7588— zO03的 10.2.1要 求更换为刚性的钢质导轨 ;或

b) 增 加为由 4根 钢丝绳导向。

5.10.2 缓
冲 器

应 具 有 适 当 的 缓 冲 器 或 其 他 装 置 ,否 则 ,应 按 照 GB7588-2003的 10.3或 GB21240-2007的

10.3要 求设置缓冲器。

5.10.3 极 限开关

应 按 照 GB7588— zO03的 10.5或 GB21240-2007的 10.5要
求 设 置 极 限 开 关 。

5.l1 轿 门和层门之间的间距

5.l1.1 井 道 内 表 面 与 轿 厢 地 坎 、 门 框 架 或 轿 厢 滑 动 门 的 最 近 门 口 的 边 缘 的 水 平 距 离 应 符 合

GB7588-2003的 11.2或 GB21240-2007的 11.2要
求 。 否 则 ,应 按 GB7588-2003的 8.9.3或

11.2.1或 GB21240— zO07的 8.9.2或 11.2.1要
求 设 置 轿 门 锁 紧 装 置 或 采 取 措 施 减 小 该 距 离 。

5.l1.2 应 防止人员夹在关闭的轿门和层门中间,或进人打开的轿门和层门中间。当轿门与层门的水

平 距 离 符 合 GB7588-2003的 11.2.3或 11.2。 4或 GB212遮 0— zO07的 11.2.3或 11.2。 4要 求 时 ,认 为

满足上述规定。

5.12 驱 动主机

5.12.1 电 梯的机-电式制动器

在用曳引式或强制式电梯的机-电式制动器应符合 GB7588-2003的 12。4.2要 求。

5.12.2 紧 急操作

应 按 照 GB7588— ⒛ 03的 12.5或 GB21240-2007的 12.9要 求 设 置 紧 急 操 作 系 统 。

按 照 GB7588-2003的 16.3.1或 GB21240-2007的 16.3.1要
求 ,所 有 的 紧 急 操 作 系 统 都 应 提

供清晰的使用说明,并标识在明显位置。

5.12.3 液 压电梯的截止阀

按照 GB212遮 0-2007的 12.5.1要 求在液压缸和液压泵站之间的液压系统中设ˉ个截止阀,该阀

应设置在机房内。

5.12.4 停 止驱动主机和检查驱动主机的停止状态

应 符 合 GB7588— zO03的 12.7或 GB21240— zO07的 12。 4要
求 。

5.12.5 绳 (链 )松 弛的电气安全装置

在 悬 挂 系 统 中 ,应 按 照 GB7588— ⒛ 03的 9.5.3和 12.9或 GB21240— zO07的 12.13要 求 设 置 绳

(链)松弛的电气安全装置。

5.12.6 运 转时间限制功能

应 具 有 符 合 GB7588— ⒛ 03的 12.10或 GB21240— zO07的 12。 12要 求 的 运 转 时 间 限 制 功 能 。

5.12.7 液 压电梯油缸的低压保护

在用间接作用式液压电梯和液压缸与轿厢非强制连接的直接作用式液压电梯的手动下降轿厢系统

应安装低压保护,以符合 GB21240— zO07的 12.9.1.5要 求。

5.13 电 气安装和电气设备

下列项目给出了电气安装中的一般危险状态,但也可能存在其他一些特殊的危险状态,如:在用电

梯的电气布线和连接,触电风险或安全电路的桥接等。对每种风险应视具体情况按附录 B逐 项进行风

险评价,并应考虑在用电梯安装时所执行的标准。

5.13.1 触 电保护

应满足下列规定:

o 电 气 设 备 的 防 护 外 壳 应 符 合 GB7588— ⒛ 03的 13.1.2或 GB21240— zO07的 13.1.2要 求 ,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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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等级最低为 IP2X;

如果主开关断开后一些连接端子仍然带电,则 应符合 GB7588-2003的 13.5.3.3或

GB21240-2007的 13.5.3.3要 求,且当电压超过 50V时 ,在这些连接端子上设置标记;

应检查群控在用电梯的控制柜,确保具有注意事项的说明,以警示维修人员,当单一控制柜的

主开关断开后,仍可能有电压存在。

5.13.2 电 梯驱动主机电动机的保护

应对在用电梯驱动主机电动机的保护装置进行检查。如果电动机没有保护,则应按照 GB7588—

zO03的 13.3.1、 13.3.2和 13.3.3或 GB21 的
13.3.1、 13.3.2和 13.3.3要

求 安 装 保 护

装置。

5.13.3 主 开关

应 按 照 GB7588— zO03 装可锁住的主开关。

14 电 气故障的防护、控

14.1 错 相保护

应 对
GB7588— 错相进行检查,确保

其本身不应成为导致

5.⒕ 。2 检 修控制

轿顶应配置 :

o 符 合 GB 修控制装置,和

ω 符 合 G

5.l0。 3 紧 急报

应按照 GB

急报警装置。宜

5.⒕ 。4 轿 厢与

如果轿厢和

双向对讲的紧

或 GB21240—

2007的 14.2.3.4

5.⒕ .5 载 重量控

为避免在超载

要求安装载重量控

20070014.2.5

5.15 注 意、标记及操

应按以下规定在在

a) GB7588— 2003 15.15;或

b) GB21240-2007

15.18。

。 7、 15。 ⒒ 、 15.15、 15.17和

6 安 全措施和/或保护装置的检验

电 梯 改 装 后 重 新 投 人 使 用 前 应 按 照 GB7588-2003附 录 E2或 GB21240-2007附 录 E2要 求 进 行

检验。

某一个电梯部件的改装可能对其他相关部仵的安全和功能产生影响,因此,改装后的检测不应仅限

于被改装的部件,对于受其影响的其他相关部件和系统也应进行检验。

7 技 术文件

应提供按照第 5章 规定所更新部件的相关文件。

b)

5.

5.

2.1.3要

2要 求的

要求配备

81-28要

的通话

有注意事项、标记及操作说明:

15.3、 15。遮、15.5.1、 15.5.3、 15.

5、15.3、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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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实施指南

本标准第 5章 规定了将在用电梯改造为当前水平的技术方案。虽然从安全的角度将所有在用电梯

立即改装成当前技术水平是有意义的,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在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

本附录中所述的程序用于帮助制 方面的规定,给出了如何识别和评价电梯

现有的危险状态,以及如何确定 先顺序。

A。1 危 险状态的识别

附录 B包 括用来 4.1中 列出的所有危险状

态。表中所列出的

对于一些本标 梯可能存在附加的危

险状态,这些情况

危险状态的 ,但是这些检查应

由技术上能胜

A。2 危 险状

在本标准

风险评价 的措施不完善。

度的在用电梯上表 A.1给

出现 。

附录 A的 会导致不同的后

果 ,如 :导致低概

所取得的经验不

表明,各地对于事故

过高伤害程度事故,

仍然存在着一定的

作为示例,此处

考虑到最不利的 程度为高,概率等级为 D。

因此 ,在原始风险图(见表 都应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

GB758⒏ —1995和 JG 照明必须安装在井道内确定的

位 置 上 ,但 与 GB7588-2003和 G 有要求。

因此,以前使用的井道照明不能认为 的井道照明,但按照以前标准安装了井道照明

的在用电梯具有比无井道照明的等级要低的遗留风险。因此,在原始风险图中,其遗留风险等级可转换

为较低的风险等级,如:1》E或 2D。

消除非相关风险及按照以前标准对某些风险进行重新评价是一个筛选的过程。该过程有利于早期

生产的在用电梯使用本标淮,从而大大减少其相关危险状态的数量。在用电梯(如 :特定的生产年限)应

按照检查表列出的项目进行检验,并结合已有的等效解决方案进行风险评价。

降低危险和风险的措

zO07相 比 ,对

过程中已

这样的假

道照度不足(危险序号 17)所 引起的

内没有照明时,有关的风险被

等级为 P1,这 意味

危险状态进行识别的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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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风险囡

危险状态序号

严重程度

1一一高 2一
一中 3一

一低

4——可忽略齄 B-很 碥 ĉ 胁 D-桫

E一 一不大可能  F—
~几 乎不可能

萑Ⅰ丁虿霭中的数字对应于表 1中 列出的危险状态的序号;

注 2:阴 影部分的危险效果分类见表 A.3;

注 3:由 于实际应用的原因,概率等级 D可 分为 GD、 D、0E3个 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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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优 先等级分类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各种原因同时将在用电梯全部按照当前安全要求进行改造是不可能的。因此,

将危险状态分为优先等级,从而按优先等级在若干个时间段内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方法消除这些风险。

按照 GB/T⒛ 900-2007规 定的原始风险图已被用于风险优先等级的分类。原始风险图中分为

5个 优先等级(见表 A。2和 A。3),其 中与实际相关的仅 3个 优先等级(P1~P3)。

优先等级是仅从安全角度定义的,但降低风险还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由于降低每种风险所采取

的措施其费用各不相同,且变化较大,因此,对于优先等级应规定一个完成该措施的时间表,表 A。2中

也规定了可能的时间表。

表 A。2 优 先等级和时闾表

在原始风险图中的类别
优先等级 时间表

严重程度 s 概率等级 F

1

2

A,B,C

A
Po 立即完成,该梯必须停止使用

C-D,D

B,C,C-D

A,B

P1 短期内完成

,E

D

C,C-D

P2 中期内完成,进行重大改装

1

2

3

4

E

⒈ E,E

D

A。 B

P3 较长期内完成,进行相关部件改装

1

2

3

4

F

F

,E,E,F

C,C-D,D,,E,E,F

概率等级

A— —频繁 ← 很可能 C— —偶尔 ̈ 极少

E— —不大可能  F— —几乎不可能

严重程度

1——高 2— —中 3— —低

4——可忽珞

注:完 成期限的长短视具体的在用电梯而定 ,通常,短期为五年之内,中期为十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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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优先等级的风险图

严重程度

1一

一

高  2一

一

中  3—

—

低

4— —可忽略

概率等级

A— —频繁 B-很 可能 C一
一偶尔 D一

一极少

E— —不大可能  F—
—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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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在用电梯的安全检查表

本附录所规定的安全检查表(表 B。2)可 作为识别在用电梯的主要危险项 目的工具 ,并用来确定本

标准所提出的哪一类保护措施(见表 B。1所 示的使用示例)比较适用。

对本标准未包括的安全项 目应视具体情况进行风险评价。

注:如果对某一风险进行重新评价,应按照GB/T20900-2007进 行。

表 B。2 在 用电梯安全检查表

表 B.1 检 查表的使用示例

序号 检查项 目 条款号
是否满足

要求

优先

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采取措施 备注

l 项 目

`
 
l
I
I
ˇ

国是

□否

□不适用

P1

P2

P3

1.行 动 1

2.行 动 2

3.行 动 3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项 目

6.̀ y

□是 国 否

□不适用

Ρ

 
Ρ

 
Ρ

行动 l

行动 2

国是 □ 否

国是 □ 否

序 号 检查顼 目 条款号
是否

满足要求

优先

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

的措施
备拄

5.1 一 般要求

1
电梯上未使用有 害

材料,如 :石棉
5.1.4 □是 □否 P1

1.去 除石棉材料(如 :更换制动器衬

垫的材料)

2.不 对石棉材料进行处理

贴警示标签

□是

□是

否

否

□

□

`

5.2 接 近性要求

确保残障人员可接

近的措施
5.2.1

□是 □否

□不适用
按照 EN81彳 0要 求的措施 □是 □否

平层准确度和平层

保持精度
5.2.2 □是 □ 否 P1

1.改 为调速驱动

2.安 装平层装置

3.安 装调速阀(液压电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5.3(略 )

(珞 ) 5.3

5.4 火 灾诒况下对电梯的要求

5
火灾情况下 电梯操

作方法
□是 □否 按照 EN81彳 3要 求的措施 □是 □ 否

5.5 井 道

6 全封闭的井道 5.5.1.1
□是 □否

□不适用
P1

o 用 无孔围壁封闭井道,或

ω  按 照 GB12265.1— 1g97的 4.5.2

要求设置带孔的井道围壁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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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续 )

序号 检查项 目 条款号
是否

满足要求

优先

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

的措施
备拄

7 部分封闭的井道 5.5.1.2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GB7588-2003的 5.2.1.2或

GB21240-2007的 5.2.1.2要
求 设

置 井 道 围 壁

□是 □否

8

通向井道和底坑 的

门的锁紧装置
5.5.2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GB7588— ⒛ 03的 5,2.2.2.1

或
GB21⒛ 0-2007的 5.2.2.2.1要

求 设 置 锁 紧 装 置

□是 □否

当井道 门或底坑 门

打开时轿厢应停止

运动

5.5.2
□是 □否

□不适用
Pl

按 照
GB7588— zO03的 5.2.2.2.2或

GB212仞

一

⒛ 凹
的

5.2.2.2.2要
求 设

置 安 全 装 置

□是 □否

9
每个层门地坎下的井

道壁
5.5.3 □是 □否 P1

按 照
GB7588— 2003的 5.4.3或

GB212们

-20凹

的
5.4.3要

求 修 改 每

个 层 门 地 坎 下 的 井 道 壁

□是 □否

对轿 厢、对 重 (平 衡

重)下 可接近空 间的

保护

5.5.4
□是 □否

□不适用
P3

轿厢、对重(平衡重)之 下确有人到达

的 空 间 ,应 符 合 GB孔 sB— zO03的 5.5

或 GB21240~⒛ 07的 5.5要 求

□是 □否

对重 (平衡重)隔 障 5.5.5
□是 □否

□不适用
P3

按 照
GB7588-2003的 5.6.1或

GB212∞

-2007的

5.6.1要
求 设 置

对 重 (平 衡 重 )隔 障

□是 □否

同一井道 中多台电

梯在底坑的隔障
5.5.6.1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GB7588-2003的 5.6.2.l或

GB212们

-2007的

5.6.2.1要
求 设

置 隔 障

□是 □否

装有多 台电梯的井

道中的运动部件 阄

的隔障

5.5.6.2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GB7588— ⒛ 03的 5.6.2.2或

GB21200— zOOz的 5.6.2.2的
要 求

设 置 全 高 的 隔 障 (当 距 离 (0.5m时 )

□是 □否

顶层和底坑空间 5.5.7 □是 □否 P1

顶层和底坑空间符合

o GB7588—

—
2003的 5.7。 l、 5.7.2、

5.7.3或 GB212如

-2007的

5.7.1、 5.7.2要
求 ;或

b) prEN81-21要 求

□是 □否

□是 □否

通 向 底 坑 的 安 全

通道
5.5.8 □是 □否 P1

按 照
GB7588— zO03的 5.7.3.2或

GB21240-2007的 5.7.2.2要
求 设

置 底 坑 通 道

□是 □否

底坑和滑轮间的停

止装置
5.5.9 □是 □否 P1

按 照 GB7588-2003的 5.7.3.4、

6.4.5或 GB21⒛ 0-2007的 5.7.2.5、

6.4.5要 求 设 置 停 止 装 置

□是 □否

井道足够的照明 5.5.lo □是 □否 P1

按 照 GB7588-2003的 5.9或

GB212幻

-2007的

5.9要
求 设 置 井

道照明

□是 □否

井道 中工作 的人员

的紧急解因
5.5.11 □是 □否 P2

按 照
GB7588-2003的 5.10或

GB21240-2007的 5.10和 本 标 准

5.14.3要 求设置报警装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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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续 )

序号 检查项 目 条款号
是否

满足要求

优先

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

的措施
备拄

5.6 机 房和滑轮间

通往 机 房 和 滑 轮 间

的安全通道
5.6.1 □是 □否 Pl

按 照 GB7588-2oo3的 6.2或

GB212连 0~⒛ o7的 6.2要 求 设 置 安

全通道

□是 □否

机房和滑轮 间的防

滑地面
5冫蕊

'

P3

钙 BB-2003的 6.3.1.2、

6.4.1.2 21240-2oo7 的

u2、
6.4.1. 求提供防滑地面

□是 □否

机房内设备间的水

平间距     丿 鲍 彳嵯旨□否 P2 霉暹骼 馁畜学孓F4的
要求

□是 □否

昝蜃

地 面 高

:卩
f̂
汜 嘤 ·

■
■

Ρ
\
⒒■

按 照 G
B
7
5
8
8
-

s 蚰 筮□是 □否

趼姆 1彐
「

Ⅳ
∷

Ⅺ
`

的
的

⒛

οο

明

□是 □否

侧

弱

房

运

或

机

搬

架 黝些Ξ5.6. 敏
鬲支架上进1
负荷,检查乒

使用

∶检测

F置

丰

丨 □是 □否

5.7 层 门和轿 凵
″ r

L
囗
■

无孔尉剁 阝 颞
2003的 7.∶

冫 07的 7.1.泛

尼轿门  J

丨:f
ι
Ⅱ
Ⅰ
μ
吁 □是 □否

层 门 的 固

强度
5.7,

X 彐

雪I∶{督:畲】j/⒈□是 □否

装有玻璃 的层 门和

轿门

■

,’’口̄         ˉ

`
黠

7.2.3。 u

8.6.7.3、 8.

2007 自勺 7.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5.7.3

趿 巍
8.6.7.3和

璃 ;或

a3附 录 J或

录 J要 求安P1

D 按 照

卿
240_

装玻璃;或

减 小 视 i

GB7588-

GB2124C

求 ;或

拆下透明功

门扇并加上

d)

88-— 20

2007劂

笤 的 尺 寸 以 符 合

-⒛

03的 7.6.2或

-2007的

7.6.2要

1察窗扇代之以实体
“
轿厢在此

”
指示牌

防止装有玻璃 的水

平滑动轿 门或层 门

拖曳儿童 的手 的防

护措施

5.7.钅
□是 □否

□不适用
P3

按 照 GB7588-2oo3的 7.2.3.6、

8.6.7.5或 GB212们
-2oo7 的

7.2.3.6、 8.6.7.5要
求 安 装 保 护 措 施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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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续 )

序号 检查项 目 条款号
是否

满足要求

优先

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

的措施
备tl

层站上的照明 5.7.5 □是 □否 P2

按 照
GB7588-2003的 7.6.1或

GB21240— 2007的 7.6.1要
求 在 每

一

层 站 上 安 装 足 够 的 照 明

□是 □否

30a

非残障人员使用 的

电梯 的轿 门和层 门

保护装置

5.7.6
□是 □否

□不适用
P1

o 按 照 GB孔 sB— zOO3的 7.5.2.1。 l、

8.7.2.1.1或 GB21240— ⒛ 07

的 7.5.2.1.1、 8.7.2.1.1要 求 设

置保护装置;或

ω  按 照 EN8170:2003的 5.2.3、

5.2.4要 求设置保护装置

□是 □否

□是 □否

30b

残障人员使用 的电

梯的轿 门和层 门保

护装置

5.7,6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EN8170:2003的 5.2.3、 5.2.4

要求设置保护装置
□是 □否

层门锁紧装置 5.7.7 □是 □否 P1

按 照
GB7588-2003的 7.7或

GB212ω -2007的 7.7要 求 更 换 层

门锁紧装置

□是 □否

使用专用工具 (如 :

三角钥匙)的 层门紧

急开锁

5.7~8.1 □是 □否 P1

按 照
GB7588— zO03的 7.7,3.2或

GB212们

一

⒛ 07的 7.7.3.2要
求 设

置 门 开 锁 装 置

□是 □否

层 门锁 紧装 置 从 井

道外 面 不 能 被 非 授

权人员接近

5.7.8,2 □是 □否 P1

o 设 置无孔的井道围壁 ;

ω  层 门锁 紧装 置 周 围设 置 保 护

装置

□是 □否

□是 □否

水平滑动层 门的 自

动关闭
5.7.9

□是 □否

□不适用
P1

当轿厢在开锁区域之外时,如层门无

论因为何种原因而开启,则应有一种

装置(重 块或弹簧)能 确保该层门自

动关闭

□是 □否

具有 多 个 门扇 的滑

动门
5.7.10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 照
GB7588-2003的 7.7.6或

GB21240— zO07的 7.7.6要
求 设 置

安 全 装 置

□是 □否

层门的防火 5.7.11
□是 □否

□不适用
P2

该层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相关

要求
□是 □否

动力驱动的水平滑

动轿 门只有 当其铰

链层 门关 闭时才能

动作

5.7.12
□是 □否

□不适用
P2

1.确 保在轿门完全开启之前层门锁

不被打开;

2.确 保在层 门关 闭后轿 门才开始

关闭

□是 □否

□是 □否

5.8 轿 厢、对重(平衡重〉

轿厢有效 面积与额

定载重量的关系
5.8.1 □是 □否 P3

D 减 小轿厢有效面积,或

ω 仅 限于由受过培训的使用者操

作,并对在用电梯的预期使用进

行有效控制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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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续 )

序 号 检查项 目 条款号
是否

满是要求

优先

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

的措施
备注

轿厢护脚板 5.8.2 □是 □否 P1

按 照 GB7588-2003的 8.座
或

GB21240-2007的 8.4要 求 安 装 轿

厢护脚板

如果不可能,则应符合 prEN81乇 1的

月叫K如 :装设伸缩挡板)

□是 □否

□是 □否

轿 门

‘

石
0

/

恿1W;0瓦

□是 □否

□是 □否n
¨

轿厢安全

帽

5.8。 4
翌
丫

忙
`

8
 
⒉

的

△
徊
的
置

□是 □否

雾墅銎l阝吾f窗5.8.5 碾 ∶丨ll∶i∶:∶:·寻如□是 □否

从止

护

防

保
5.8.6

Γ

_
∏m

蚝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轿厢通风 X ×□是 □否

\

P2 : 晷餐蕈;蚤fl〖氵犀l·l;或
□是 □否

□是 □否

轿厢正常照明 5′ P2

的 8.17.1、

GB21240--2007

的 8.17.1 。 2、 8.17.3要
求 设 置

□是 □否

轿厢应急照明 5.8.8.2 □是 □否 P2

按 照 GB75BB— zO03的 8.17。 厶 或

GB21240-2007的 8.17.4要 求 设 置

应 急 照 明

□是 □否

5.9 悬 挂、补偿和超速保护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

引起的伤害的防护
5.9.1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 照 GB7588-2003的 9.7或

GB212们 -20o7的
9。 4要 求 设 置 防

护装置

□是 □否

钢丝 绳 和链 条 脱 离

滑轮和链轮的防护
5.9.1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 照 GB zs88-2oo3的 9.7或

GB212们 — zO07的 9.4要 求 设 置 防

护装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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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续 )

序号 检查项 目 条款号
是否

满足要求

优先

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

的措施
备拄

钢 丝 绳/链 条 与 滑

轮/链 轮之间异物进

人的防护

5.9.l
□是 □否

□不适用
P3

按 照
GB7588-2003的 9.7或

GB212∞

-2007的

9.4要
求 设 置 防

护 装 置

□是 □否

对于 电梯 ,由 匹配 的

限速器触发的安全钳
5.9.2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GB75gB— zO03的 9.8和 9.9要

求安装由匹配的限速器触发的安全钳
□是 □否

50b

对于电梯,安 全钳和

与其匹配的限速器

系统的动作正确

5.9.2
□是 □否

□不适用
P1

o 调 整系统(不干扰安全部件)或

ω 如 不能调整,按 照 GB7588—

⒛ 03的 9.8和 9.9要
求 配 备 由

限速器触发的安全钳

□是 □否

□是 □否

限速器绳张紧装置

的电气安全装置
5.9.3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 照
GB7588— ⒛ 03的 9.9.11.3或

GB21240-2007的 9.10.2.10.3要

求 设 置 保 护 装 置

□是 □否

对曳引式电梯,轿厢

上行超速保护
5.9.4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 照
GB7588— 2003的 9.10要

求 设

置上行轿厢超速保护装置
□是 □否

电梯驱动主机设计 :

防止 轿 厢 开 着 门非

可控上行或下行 ,见

本标准 5.9.4的 注 1

5.9.4

5.12.1

□是 □否

□不适用
P1

o 更 换 为 符 合 GB7588-2003要

求的曳引机

ω 按 照本标准 5.9.4的 注 2设 置

防止轿厢非可控运行 的保 护装

置 ,和/或

o 按 照
GB7588— 2003的 12.4.2

要求安装制动器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液压 电梯 防止轿厢

自由坠落、超速下降

和沉降的保护

5.9.5.1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GB21240-2007的 9.5和 表 5

要求设置组合安全装置
□是 □否

5在b

液压 电梯使用 电气

防沉降系统时轿厢

自动返回底层端站

5.9.5.2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21240— ⒛07的 14.2.1.5

要求安装轿厢 自动返回底层端站控

制系统

□是 □否

5.10 导 轨、缓冲器和极限开关

对重 (平 衡 重 )的 导

向系统
5.10.1

□是 □否

□不适用
P3

按 照
GB7588-2003的 10.2.1

要求安装刚性导向系统,或

将导向钢丝绳增为 4根b)

□是 □否

□是 □否

足够 的缓 冲器或其

他装置
5.10.2 □是 □否 P1

按 照 GB7588-2003的 10.3或

GB212们 一 zO07的 10.3要 求 设 置 缓

冲 器

□是 □否

极限开关 5.10.3 □是 □否 P2

按 照
GB7588-2003的 10.5或

GB212dO— 2007的 10.5要 求 设 置 极

限开关

□是 □否

5." 轿 门与层门之间的距离

井道 内表面与轿厢

地坎、门框架或轿厢

滑动 门的最近 门口

的边缘的水平距离

5.11.1 □是 □否 P1

按 照
GB7588-2003的 11.2.1

或 GB21⒛ 0— ⒛ 07的 11.2.1

要求采取措施减小该距离,或

按 照
GB7588-2003的 8.9.3

或
GB21狙 0-2007的 8.9.2要

求 设 置 轿 门 锁 紧 装 置

□是 □否

□是 □否



GB24804-2009

表 B。2(续 )

序号 检查项 目 条款号
是否

满足要求

优先

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

的措施
备注

闭合的轿 门和层 门

之间的水平距离
5.11.2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GB7588-2003的 11.2.3、

11.2.4或 GB21纽 0-200z的 11.2.3、

11.2。 4要
求 进 行 改 装

□是 □否

12 电 梯主机

60a
电梯 的 紧 急 操 作

系统
5.12.2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7588-2003的 12.5要 求设

置紧急操作系统并按照 GB7588~

2003的 16.3.1要 求配置操作说明

□是 □否

60b
液压 电梯 的紧急操

作系统
5.12.2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GB21240— 2007的 12.9要 求

设 置 紧 急 操 作 系 统 并 按 照

GB212钔 -2007的 16.3.1要 求 配 置

操 作 说 明

□是 □否

液压电梯截止阀 5.12.3
□是 □否

□不适用
P3

按 照
GB21扭 0— ⒛ 07的 12.5.1要

求安装截止阀
□是 □否

停止 电梯驱动主机

及检查其停止状态
5.12。 在 □是 □否 Pl

应 符 合 GB7588-2003的 12.7或

GB212们
-2007的

12.4要 求

□是 □ 否

松绳/松链装置 5.12.5
□是 □否

□禾适'甲
P2

按 照
GB75sB-2oo3的 9.5.3、 12.9

或 GB21240— zO07的 12.13要 求 设

置防止松绳/松 链安全装置

□是 □ 否

运转时间限制功能 5.12.6
□是 □否

□不适用
P3

按 照 GB7588-2003的 12.10或

GB21240-2007的 12.12要 求 配 置

运 转 时 间 限 制 功 能

□是 □否

65a
间接作用液压 电梯

的油缸的低压保护
5.12.7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 照
GB21240-2007的 12.9.1.5

要求设置油缸低压保护
□是 □否

65b

液压缸非 刚性连接

到轿厢的直接作用

液压 电梯 的油缸 的

低压倮护

5.12.7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 照 GB21⒛ 0-2007的 12.9.1.5

要求设置油缸低压保护
□是 □否

5.13 电 气安装和电气设备

防触电保护(IP2X),

电气设备的防护和

标记

5.13。 l □是 □否 P1

1.按
照

GB75gg-2003的 13.1.2或

GB21240-2007的 13.1.2要 求

安装电气设备的防护罩壳,防护等

级最低为 IP2X

2.按
照

GB75sB-2003的 13.5.3.3

或
GB21⒛ 0— zO07的 13.5.3.3

要求 ,当电压超过 50V时 在连接

端子上注明标记

3.应 标示出注意事项,替告保养维修

人员:在群控电梯拄制柜中某一控

制柜的主开关断开后,可能仍有电

压存在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驱动 主 机 电动 机 的

保护
5.13.2 □是 □ 否 P3

按 照 GB7588— 2003的 13.3.1、

13.3.2、 13.3.3或 GB21240-2007

的 13.3.l、 13.3.2、 13.3.3要
求 设 置

温 度 监 拄 装 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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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续 )

序号 检查项目 条款号
是否

满足要求

优先

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

的措施
备注

机 房 内 主 开 关 的

锁住
5.13.3 □是 □否 P2

按 照
GB75Bg— zO03的 13。 在 .2或

GB212们

一

zO07的 13.4.2要
求 安 装

可 锁 住 的 主 开 关

□是 □否

5." 电 气故障的防护、控制装置、优先颅序

在电源错相 的倩况

下在用 电梯不 出现

危险的误动作

5.1厶。l □是 □否 P3

按 照
GB75BB-2003的 14.1.1.巧 )

或
GB21z00-2007的 14.1.1.1j)要

求设置错相保护,以确保错相不会导

致在用电梯危险误动作的产生

□是 □否

70a 检修控制装置 5.14.2a □是 □否 P1

按 照
GB7588— zO03的 l4.2.1.3或

GB212们

一

zO07的 14.2。 1.3要
求 设

置 轿 厢 检 修 拄 制 装 置

□是 □否

70b 轿顶停止装置 5.14.2b □是 □否 P1

按 照
GB zs88— zOO3的 14.2.2或

GB21240-2007的 14.2.2要 求 设 置

停止装置

□是 □否

紧急报警装置 5.14.3 □是 □否 P1

按 照
GB75BB-2003的 14.2.3或

GB21240-2007的 14.2.3要
求 设 置

紧急报啻 装 置,宜 符 合 EN81-28

要求

□是 □否

轿厢与机房 间的直

接对讲
5.1座 .4 □是 □否 P2

按 照
GB7588-2003的 14.2.3.4或

GB21240— ⒛ 07的 14.2.3.4要
求 设

置 对 讲 系 统 或 类 似 装 置

□是 □否

载重量拄制 5.1么。5 □是 □否 P3

按 照
GB7588-2003的 14.2.5或

GB21240-2007的 14.2.5要 求 设 置

载重量控制装置

□是 □否

5.15 注 意、标记及操作说明

安 全 使 用 和 维 护

信息
5.15 □是 □否 P2

按 照 GB zsBB— zO03的 15.2。 l、 15.3、

15.4、 15.5.1、 15.5.3、 15.7、 15.11、

15.15或 GB21⒛ 0一 ⒛ Oz的 15.2.1、

15.2.5、 15.3、 15.4、 15.5.1、 15.5.3、

15.7、 15.11、 15。 15、 15.17、 15.18要

求 配 置 正 确 的 注 意 、 标 记 及 操 作 说 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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